財團法人eq \o(\s\up 8(張　明),\s\do 8(王國秀))文教基金會
高雄地區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
	申請人
	
	部  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

	身份證字號
	
	系科年級
	    年制             系/科     年    班

	聯絡電話
	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e-mail
	

	戶籍地址
	（郵遞區號）

	申  請  項  目  與  自 述  
	□
家
境
清
寒
	· 縣(市)政府核發「低收入證明」

· 家庭經濟情況自述(字數以50個字為原則)

· 前二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（含）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，且未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；以及軍訓及體育成績平均在70分以上。

   學業平均成績：       分；操行平均成績：      分；

   軍訓平均成績：       分；體育成績平均：      分。

	
	□
勤

勉

向

學
	· 前二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5（含）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，且未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；以及軍訓及體育成績平均在70分以上。

   學業平均成績：       分；操行平均成績：      分；

   軍訓平均成績：       分；體育成績平均：      分。

	聲明書

(必填)
	依法務部公布之「財團法人法」，第25 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

□同意公開姓名 
□不同意公開姓名，同意公開學號         簽名：  

	就讀系主任或導師推薦意見
	學業、品德與操行考察與家庭情形：（本欄如不敷使用請另以A4格式填具）

系主任或導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

	初審

審查結果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  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
· 檢附證件
□ 1. 　　　學年度成績單（含班級、全系名次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□ 2.相關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文件名稱）______件
                   □ 3.本人一銀、郵局或其他家銀行存摺封面影本及分行代碼（必備）
                   □ 4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必備 / 單頁）
                   □ 5.未受申誡證明
· 得獎者須隔一年(連續2學期)再行申請。
□未申請獲獎  □已獲獎:______年         申請者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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